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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修正草案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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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背景說明

修法架構

壹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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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逐章說明參



壹、背景說明

殘補式福利，
偏重濟貧及
收容措施                             

少年偏差行為
之教育輔導與
父母管教責任

整併2法
增訂身分權益章；
強化兒少保護家
庭處遇及長期輔
導機制

接軌CRC；
新增閱聽權、發
展權、教育與文
化權、表意權等

修法歷程

1973 1989

2003 2011

兒童福利法 少年福利法

兒童及少年
福利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

3

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

202X



2011年全文修正通過後，迄今歷經10次修正，

修正重點包括：                        

1. 兒少父母違反毒品防制條例者之通報及查訪

2. 兒保案件行方不明、生命危險、涉有犯罪嫌

疑情事，檢警應及時介入

3. 提高虐兒罰鍰金額上限

4. 居托人員及共用居住之人不適任資格

5. 居托人員不得拒絕主管機關輔導訪視

6. 托嬰中心監視錄影設備

部分條文修正
7. 兒少福利機構負責人及工作人員不適任

資格應主動查證

8. 兒童優惠措施

9. 友善育兒設施（親子厠所、親子停車位）

10. 六歲以下兒童死因回溯機制

11. 早產及重罕病兒童適用藥品及

醫材短缺通報及處理機制

12. 兒少代表參與與自身權益相關之公共事

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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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21部分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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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21年
十次部分修正

2022
~2025年

全文研商

(1~3月)
法規預審

公聽會
法規
審查

報行政
院

草案預告

(北、中、南
、兒少場)

本部各司署

中央各部會

地方政府

民間團體

教育、社福法
規專家諮詢

2026年

後續期程規劃

報立法
院



貳、修法架構

修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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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法

連結福利與保護以外事項
契合兒童、少年權益及其家庭需求

身分權益

福利措施

保護措施

福利機構
5.

偏差行為
預防及輔導

5.
保護、安置
及服務

2.
身分及家庭

4.
教育、文化
及就業

3.
健康及安全CRC

權益保障

7.
安置資源及

管理

6.
保護、安置
及服務

8.
消極資格及
違法事件
調查處理

總則

罰則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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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修正名稱 法案現行名稱

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修正章名 條文 現行章名 條文

第一章 總則 §1~§17 第一章 總則 §1~§13

第二章 身分及家庭 §18~§37 第二章 身分權益 §14~§22

第三章 健康及安全 §38~§51 第三章 福利措施 §23~§42

第四章 教育、文化及就業 §52~§62

第五章 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 §63~§71

第六章 保護、安置及服務 §72~§97 第四章 保護措施 §43~§74

第七章 安置資源及管理 §98~§104 第五章 福利機構 §75~§85

第八章 消極資格及違法事件之調查處理 §105~§119

第九章 罰則 §120~§155 第六章 罰則 §86~§109

第十章 附則 §156~§165 第七章 附則 §110~§118

共計十章
165條



1. 核心目標強化兒少為權利主體，培養其能力以行使權利 (§1)

2. 本法所定事項由原「福利」定位，修正為「權益保障」定位 (§3~§5)

3. 增列數位發展、環境、個人資料保護主管機關 (§3)

4. 配合各章修正條文，明定各類替代性照顧服務、「網際網路業者」及

「兒童及少年工作者」定義 (§6)

5. 「兒少參與」移列總則，不以學校、社區公共事務為限 (§10)

6. 明示禁止歧視 (§11)

7. 明定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為CRC獨立監督機制 (§13)

修正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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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則
第1條至第17條

01

參、草案逐章說明



公有財產 數據統計專業人員 經費來源

9

主管機關權責

協調網絡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

一般性原則
CRC獨立監督機制

立法目的

• 社政
• 勞工
• 法務
• 戶政
• 經濟
• 數位發展

• 教育
• 警政
• 通訊傳播
• 金融
• 文化
• 個資保護

• 衛生
• 建設、 工務、消防
• 交通
• 財政
• 運動
• 環境

01



1. 因應兒少運用網際網路普及，規範業者對兒少個資蒐集、處理及利用，
包含不得誘使兒少同意，且應提供拒絕行銷之方式。

2. 強化地方政府對兒少收出養介入之權責，由地方政府辦理兒少出養必要
性評估及提供支持性服務。

3. 完備收養人申請收養、資格審查及媒合審查等程序。

4. 明定對家庭提供育兒津貼之法源。

5. 增訂地方政府整合性服務包含提供育兒指導，及離婚家庭其未成年子女
照顧計畫諮詢。 

6. 擴大設置親子停車位、親子廁所盥洗室適用場域。

修正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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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及家庭
第18條至第37條

02 §20

§130違反個資蒐集誠信原則處5-50萬；
§139不當行銷處2-20萬

罰則無異動；處1-5萬，限改+按次處罰

§21、 §28

§23 、§24、 §25

§32

§33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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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網路個資保護

◆告知蒐集目的、範圍及影響。

◆正當合理之關聯，符合最低限

  度之必要範圍。

◆確保資料隱密性及安全性。

◆依法律規定塗銷或刪除。

蒐集

處理

利用

個資法基礎 兒童特別保護

以遊戲或獎勵為誘因，使兒童
揭露正當合理資訊。

非公務機關於網際網路對兒少個資
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新增

違反當事人意願進行行銷、未
提供拒絕行銷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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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收出養媒合

向地方政府
請求協助
(§21-1)

地方政府辦理
出養必要性評估

(§21-2)

轉介
媒合機構
(§21-3)

收
出
養
媒
合向媒合機構

提出收養申請
(§23-1)

媒合
審查
小組
會議
(§24)

漸進式
接觸、
先行共
同生活
(§24-3)

聲請
法院
認可
(§26)

追蹤
輔導
(§27)

有意
出養

有意
收養

收養準備
教育課程
(§23-2-1)

收養人適任性
評估通過
(§23-2-2)

繼、近親及地方政府
依法安置交付人員除外

(§21-4、 §25)

支持性服務
(§28)

支持性服務
(§28)

支持性服務
(§28)

資訊保存、尋親
(§30、§31)



親
子
廁
所
、
停
車
位

兒
少
福利服務

育
兒
津
貼

育兒支持措施

• 兒童及孕婦優先照顧措施：交通、醫療等公營、
公辦民營及民營事業

• 增加孕婦、育有6歲以下兒童者
停車位設置場所

• 增加親子廁所盥洗室設置場所

整合性服務加強：

• 早產兒及其家庭追蹤、訪視及關懷

• 有6歲以下兒童且有需求之家庭育兒指導

• 有未成年子女之離婚家庭擬定照顧計畫並提供諮詢

• 自立生活居住、就學及就業協助等

優先照顧、優惠
措

施

13

家庭支持



1. 配合章節架構調整，定明「早期療育機構」申請設立

許可及其人員訓練訓練與認證事宜。

2. 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劃與配合
兒少心理健康促進與自殺防治策略。 

3. 增訂環境保護納入兒少權益保障及環境污染檢舉權。

4. 現行法有關「幼童專用車」管理另有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規範，爰予刪除。

修正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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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安全
第38條至第51條

03
§44

§46

§47、§48

§50

處罰額度無異動；
§150Ⅱ處6,000-3萬，限改+按次處罰
★幼教法§56：處9,000-9萬，限改+按
次處罰；情節重大或屢次未改善者，令
其減招、停招、停辦或廢止設立許可



義務行為

資源與預防
死因回溯

發展篩檢
通報轉介

 編列充足經費，確保兒童藥品與醫材品質及供應

 規劃兒少心理健康促進及自殺防治工作

 防制環境汙染及氣候變遷對兒少權益的影響

 兒少安全教育推廣，兒少事故傷害防制諮詢會應諮詢兒少意見

 遊戲與交通載具相關標準檢查與管理

 6歲以下兒童發展評估機制

 早期療育篩檢、通報、評估、治療、教育等相關服務銜接

 早期療育機構設立應以財團法人或其附設機構、公益社團法人為限

 禁止有害胎兒行為

 家長應避免兒少過度使用電子產品

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規劃及輔導地方政府就轄下6歲以下兒童死

亡個案進行死亡原因回溯分析

15



1. 明定兒少休息之權利。

2. 明定對無法到校就學者提供彈性、多元教育輔導措施。 

3. 增訂納入兒少參與遊戲、文化與藝術活動設計及規劃。

4. 明定文化、通訊傳播及數位發展主管機關鼓勵與獎勵業者創作也引進

優良文化。

5. 明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新聞紙有害兒少身心內容之虞時，應啟
動審議機制認定。

6. 增訂推動網路隱私保護措施及兒少適齡識別技術。 

7. 明定個別化就業服務後之追蹤輔導。

修正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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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及就業
第52條至第62條

04

§44

§53

§55

§62

§59

§57

§56

§137處罰額度未修正；明確由發行地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處3-15萬，限期履行+按次處罰

§127處罰額度未修正，處6-30萬，限期履行+按次處罰；
新增處罰對象適用網際網路應用服務/內容提供者



4

管制有害兒少身心內容

1

2

3

鼓勵文教措施

• 鼓勵辦理兒少休閒、娛樂、文化活動，並
邀請兒少參與設計規劃

• 明定文化、通訊傳播、數位發展主管機關
鼓勵國內創作及引進優良兒少文學、出版
品、節目

均衡受教權益

• 明定兒少休息權
• 依學生個別差異及需求，
提供彈性、多元之教育
輔導措施 

就業準備與輔導

• 提供職涯教育、就業諮詢、
職業訓練、就業媒合

• 提供個別化就業措施、就業
追蹤輔導3個月 

• 推動網路內容「防護機制」，不以
傳統封閉式年齡分級標示為侷限

• 推動網際網路業者(含平台/應用服
務/內容)提供者建立自律機制

• 推動建立兒少年齡識別措施

17



1.  明定有害兒少身心態樣，明定預防及輔導機制。

➢ 納入現行法§43第1項第1~4款、§47第1項、§48第1項、§49第1項第11
款內容、物品、場所及行為。

➢ 增加2款:「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參加不良組織或其他損及他人權益

或公共秩序之行為」、「無正當理由經查攜帶危險器械」

修正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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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
第63條至第71條

05
§63、64

罰則§142Ⅰ法代、照顧者未禁止兒少不當行為具可歸責且情節重大
者，倘不接受或拒不完成教育輔導，處1-10萬

未禁止現行§43Ⅰ第1-4款行為、§47Ⅰ行為:罰鍰上限提高。
未禁止現行§48Ⅰ行為:罰鍰下限降低

罰則122_利用兒少製不當內容物品或誘
入有害場所

罰鍰未修正處6-60萬，得公布行為人及場所負責人；不公布場所

罰則125_利用、僱用或誘迫兒少從事有
害身心工作

罰鍰未修正處6-30萬，公布行為人及場所負責人，令限改；未改善
者，令停業；情節重大者，令歇業

罰則128_販賣、交付、供應有害物質 罰鍰未修正處6-30萬

罰則129_散布、播送、販賣、交付、供
應，或使其觀看或取得不當內容或物品

整併現行行為樣態與罰鍰，處5-50萬，公布業主名稱，令限改+按
次處罰；情節重大者，令其停業。

罰則142Ⅱ販賣、交付、供應酒、檳榔 罰鍰未修正處1-10萬



1. 因應實務需求，增列替代性照顧服務協助兒少就醫戒癮。 

2. 兒少自行離家失蹤，明定地方主管機關依家庭需求提供服務。

3. 明定兒少於司法程序之協助措施。

修正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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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
第63條至第71條

05
§66

§67

§68

因當庭詰問致有不能自由或完全
陳述之虞，法官應採遠距訊問措
施。

運用司法詢問員，維護兒少權益



1. 依CRC涵蓋一切形式對兒少之不當對待行為，現行「身心虐待」分

為身體暴力、精神暴力、疏忽照顧、性不當對待四款。

2. 依社安網整合兒保與脆家通報，分流處理與服務；依其他法律通報
者，免重覆通報。

3. 增訂吹哨者保護條款。

4. 增訂兒少保護通報案件及早啟動刑事偵查依據。

修正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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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安置及服務
第72條至第97條

06
§72

§73Ⅳ

§78

§73、§74

罰則§121情節重大者處6-60萬&並公布姓名
罰則§146Ⅰ非情節重大者處6千-6萬&得公布姓名
罰則§146Ⅱ法代/照顧者完成處遇者免罰§121及 §146Ⅰ
罰則§146Ⅲ所列專業人員其情節輕微且完成處置者免罰§146Ⅰ

罰則§147Ⅰ:處 6,000-6萬
違反通報義務處罰額度無修正
新增處罰:機構/團家/課照對通報人不利處分



5. 定明家庭支持服務內涵包括親職教育輔導、心理諮商、身心治

療、其他必要事項等。

6. 新增對於不當行為情節輕微者予以教育輔導處置。 

7. 明確緊急安置與職權安置事由以利實務適用。

8. 定明替代性照顧之人或處所，由地方主管機關提供安置費用並

建立兒少申訴機制。

修正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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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安置及服務
第72條至第97條

06
§79

§80

§81、§84

罰則§153法代/照顧者不接受或未完成處遇:
罰鍰無修正處3,000-3萬，得按次處罰。

罰則§154行為人未完成其主管機關處置:
處1,200-6,000。

§85

罰則§123機構未經許可提供服務:
罰鍰無修正處6-30萬，公布名稱、場所地址及負責人

新增罰則§138自行收容兒少而無正當理由處3-15萬。



8. 對於安置兒少之法定代理人有生活陷於困境之情形，明定地方主管

機關得減輕或免除安置必要費用。

9. 明訂得請求停止親權或改定監護權、終止收養關係之情形。

10. 新增對兒少監護人補助費用。

11. 限制媒體報導兒少事件，增列不得揭露「刑事案件被告之未成年子
女」姓名或身分；倘屬公示送達或為「不特定人」無法識別身分之
資訊，仍可揭露。

12. 對於媒體報導兒少事件是否有公開兒少身分之必要，明確由「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啟動審議。

修正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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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安置及服務
第72條至第97條

06
§86

§92

§89、§90

§97

§97Ⅳ

罰則§135媒體不當揭示特定兒少身分資訊:
罰鍰無修正處3-15萬，令限期改正或移除內容、下架、
其他必要處置，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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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CRC第19條及其一般性意見書，

現行條文第49條不得對兒少為之15款行為精簡修正為9款。
通盤修正兒少

不當對待行為

1. 遺棄→③
2. 身心虐待→①②④
3. 利用兒少從事有害健康等危害性活動或欺騙之行為→⑥
4. 利用身心障礙或特殊形體兒少供人參觀→⑤
5. 利用兒少行乞→⑥
6. 剝奪或妨礙接受國民教育之機會→強迫入學條例
7. 強迫婚嫁→民§980男女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
8. 拐騙、綁架、買賣、質押兒少→刑事犯罪
9. 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少為猥褻行為或性交→④
10. 供應刀械、槍砲、彈藥或其他危險物品→刑事犯罪
11. 利用兒少拍攝或錄製暴力、血腥、色情、猥褻、  性交

或其他有害兒少身心健康之出版品→偏差章
12. 迫使或誘使兒少處於對其生命、身體易發生立即危險或

傷害之環境⑦
13. 帶領或誘使進入有礙其身心健康之場所→偏差章
14. 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自殺⑧
15. 其他對兒少或利用兒少犯罪或不正當行為⑨

 身體暴力

 精神暴力：對兒少威脅、貶低、排擠、怒罵、取笑、
使目睹家暴、其他有害心理健康之行為。

 疏忽照顧：使兒少處於危險環境、未提供必要生活

照顧或由不適當之人代為照顧、使６歲以下或需要
特別看護之兒少獨處。

 性不當對待。

 剝削或不法利用兒童及少年之勞力。

 利用兒童及少年行乞、從事有害健康之危害性活動
或欺詐之行為。

 迫使或誘使兒童及少年處於對生命、身體易發生立

即危險或傷害之環境。

 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

 其他不當對待致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之行為。

現行15款 修正後9款



1. 新增「團體家庭」設置資格與管

理事宜。

2. 配合章節架構調整，定明「兒童
及少年安置機構」申請設立許可

及其人員訓練訓練與認證事宜。

3. 修正文字明定機構「提供安置服
務措施不當，有害兒童及少年身

心發展」，以利實務適用。

修正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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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資源及管理
第98條至第104條

07
§99

§101

§100

• 罰則§123機構未經許可提供服務:
• 罰鍰無修正處6-30萬，公布名稱、場所地址

及負責人
• 新增罰則§138自行收容兒少而無正當理由:

處3-15萬。

• 罰則120_機構服務有害兒少身心:
➢ 罰鍰無修正處6-60萬，限改+按次處罰。
➢ 情節重大者令其停辦+公布名稱及負責人；
➢ 致兒少死亡者加重罰鍰至20-100萬，廢

止許可+公布名稱及負責人；
➢ 拒不停辦者，廢止其設立許可。

• 罰則133_機構違反業務管理要求，或評鑑不合格:
➢ 先限改，罰鍰無修正處3-30萬，得按次處罰；
➢ 情節重大者令其停辦+公布名稱；
➢ 拒不停辦或停辦期屆滿未改善者，廢止其設立許可。

罰則§133Ⅲ_限改期間不得增收新案



1. 新增機構評鑑「項目」及「方式」應予公開，

對於不當利用安置兒少宣傳、未公開捐贈或利
用捐贈為設立目的以外行為等情形明定處罰。

2. 新增安置照顧紀錄之保存。

3. 新增機構接管程序與管理處置。

修正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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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資源及管理
第98條至第104條

07 §102

罰則141第5款_處2-10萬。

§103 罰則149_處6,000-3萬。

§104

罰則124_不配合轉介安置或服務:
處6-30萬，並強制實施。未修正



 現行因發生重大變故，家長得委託政府安置兒少機制，依循替代性照顧準則，

改為政府依職權評估其安置必要性，並強化家庭服務，使兒少得早日返家。

 提供安置照顧之人員、家庭或機構，不得私自接受安置兒少，以維護兒少權益。

 定期評估安置兒少身心狀況、家庭重整狀況以及親子會面情形等，訂定漸進式

返家計畫。

 安置選項除機構及寄養外，增列團體家庭，擴建以家庭為基礎之安置資源。

兒少安置決策及
擴建安置資源

26



 明定寄養家庭之辦理方式，並增

訂寄養家庭相關規定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 因增訂團體家庭安置選項，爰明

定團體家庭之辦理方式，並增訂

團體家庭相關規定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 參照兒少安置機構做法，新增寄

養家庭及團體家庭之服務紀錄記

載、保存與銷毀，接管之規定。

家庭式安置資源管理

配合托育專法，機構類型刪列托嬰中心，

以早療及安置機構為主要規範對象。

私立兒少機構應以財團法人附設為限，

以提供完善周延且穩定持續之照顧服務，

並強化管理密度及財務監督機制。

評鑑項目、方式及結果應公開。

新增服務紀錄記載、保存與銷毀，接管

機構之規定。

兒少福利機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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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合定義定明「兒童及少年服務相

關人員」、「寄養家庭」、「課後
照顧人員」，依其服務型態明定消
極資格，以及現職人員應予終身管

制或一定期間管制之事由。

2. 明定早期療育機構、兒童及少年安
置機構、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負

責人、董事或監察人應予終身管制
或一定期間管制之事由。

3. 完善消極資格之調查、停職與審議

程序規定。

修正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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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資格及違法事件
之調查處理

第105條至第119條

08 §105-109

§111、§112

§113-115
新增罰則126Ⅰ_調查期間未停職:
處6-30萬，令限改+按次處罰。
必要時，令其停辦或廢止設立許
可、令停止服務

※罰則§133Ⅲ_限改期間不得增收新案

新增罰則126Ⅱ_未更換有消極資
格人員:處6-30萬，令限改+按次
處罰。必要時，令其停辦或廢止
設立許可、令停止服務。
(現行法105-1、105-2修正為
§131僅適用未查詢消極資格情形)



1. 明定「兒童及少年工作者」消極資格，以適用持續性提供兒少

服務，而無法律管理之人員。

2. 完善各類人員之僱用人、用人單位定期查證無消極資格之義
務，並建立不適任資訊查詢平臺。

修正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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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資格及違法事件
之調查處理

第105條至第119條

08
§109Ⅱ

§116-119

罰則131_聘/任/進/運用前未查詢消極資格:
➢ 對象為機構、課照人員：同現行處罰額度
• 處5-25萬，令限改+按次處罰。
• 必要時，令其停辦或廢止設立許可、令停止服務。
➢ 對象為兒童及少年工作者：
• 致兒少遭受§ 72不當對待，處5-25萬。
• 但僱用人或委任人為兒少法代/照顧者、三親等以內親屬，

非因重大過失所致者，不罰。



人員
兒少服務相關人員(機構/團

家)、寄養家庭及其同住人
課後照顧人員

機構、課照班(中心)

負責人/董事/監察人

終身

不得擔任

§105 §106 §112

1. 犯性侵害、性剝削、性騷法§25之罪經緩起訴處分或
判決確定

2. 犯刑法§286妨害幼童發育罪緩起訴處分或判決確定
3. 主管機關、教育主管機關調查認定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 (左列3款)
• 貪汙罪
• 殺人/重傷/搶奪/強盜/恐嚇取財/擄

人勒贖之罪
•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之罪
• 組織犯罪之罪
• 毒品危害之罪

1-4年
不得擔任

§107 §108 §112

1. 犯家暴罪緩起訴處分或判決確定5年內
2. 犯毒品罪緩起訴處分或判決確定5年內
3. 受性騷法§27處罰
4. 違反§72依§121、§146處罰
5. 行為違法有害兒少之虞

(左列5款)

裁處認定
§113 §114 §113、§114

為認定人員消極資格，應設審議委員會

現職人員涉消極資格調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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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兒少服務相關人員(保護性
社工/機構/團家)、寄養家
庭、
課後照顧人員

兒童及少年工作者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提供
兒童及少年教育、照顧、
訓練，且無其他法律規定
人員資格之人員)

其他法律規定人員資格如：
教育相關人員(高中以下學
校及五年制專科學校、技
術學校及科技大學五專部
校長、教師、職員、學校
運動教練、短期補習班負
責人及教職員工)

§109
不得進用

/
已進用

應終止契約

1. 依兒少法認定終身/1-4

年不得擔任期間
2. 屬兒托專法、幼教法、

教保條例、教師法、性

平法、補教法不得進用
人員

依兒少法認定終身不得擔任
之人員

依其法令

• 求職者依§119申請證明
• 用人單位依§116有確認

義務>>因未確認致兒少
受害，即予處罰
(§131Ⅱ)；家長非因重
大過失所致，不罰

※調查期間暫停職務(§116)

31

各類人員消極資格



1. 機構服務有害兒少身心情節重大致兒少死亡者，加重處罰。
(§120Ⅱ)

2. 按行為人對兒少不當行為情節重大、尚非情節重大、情節輕微
但未接受處遇，課不同責任。(§121、§146、§153、§154)

3. 新增非公務機關違反兒少個資保護規定之處罰。(§130、§139)

4. 新增僱用人及委任人未確認「兒童及少年工作者」消極資格，
致兒少遭受不當對待之處罰。(§131Ⅱ)

5. 新增處罰以警示機構對吹哨者不利處分、利用安置兒少為不當
宣傳或自行收容兒少。(§138、§141、§147)

6. 明定裁罰資料蒐集、處理、利用、查詢、公布期間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155)

修正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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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

第120條至第155條

09



罰則
09

•非公務機關於網路
蒐集兒少個資，以
遊戲等方式誘使兒
少同意(限改/按次)

5萬-50萬

§130

◎ch.2 身分及家庭

2萬-20萬

§139

§152

•非公務機關利用兒
少個資行銷，未提
供拒絕方式 (先限
改/按次)

6千-3萬

•違反優惠措施
適用範圍(限改
/按次)

§143

1萬-5萬

•未改善親子廁所
盥洗室(限改/按
次)

•未保留親子停車
位(先限改/按次)

§144

§150Ⅰ

•違反出生通報



罰則
09

• 違反業務檢查、評鑑、管理規定
(§22Ⅲ子法) 

• 情節重大-----

限期改善
(未改善者處3萬~15萬+按次處罰)

廢止許可
+公布負責人及機構名稱

§134

§123

• 未經許可提供服務 令立即停辦
+6萬~30萬
+公布名稱、場所地址及負責人

• 未妥善維護當事人隱私§141 2萬~10萬

◎ch.2 身分及家庭 ◎收出養媒合服務機構



6萬-60萬
•散布、播送、販賣、
交付、供應，或使
兒少觀看或取得有
害身心內容、物品

5萬-50萬

5萬-25萬

•違反物品分級管理
辦法

•新聞紙業者未依自
律機制履行處置

罰則
09

§122
• 利用兒少拍攝或製

造有害出版品、網
路內容等

• 帶領、誘使兒少入
有害身心場所

§125 • 利用、僱用或誘迫
兒少從事危險、不
正當或有害身心工
作

6萬-30萬

• 販賣、交付、供應
毒品、管制藥品或
有害物質

§128

•物品未分級

§129

§132

3萬-15萬

§136

§137

•特定場所未拒絕兒
少進入

1萬-10萬

§140

•家長或照顧者未禁止
兒少有害身心行為，
具可歸責且情節重大

§142

•販賣、交付或供應
酒、檳榔予兒少

6千-6萬
•特定場所未登記即
營業§148§127 • 網路業者未配合先

行移除有害身心內
容或限制瀏覽

◎ch.4 教育、文化及就業
◎ch.3 健康及安全 ◎ch.5 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

1萬-5萬

2萬-10萬

•使孕婦為有害胎兒
行為

§145

6千-3萬

§150
Ⅱ

•違反交通車管理



罰則
09

•未保密通報人或檢舉人身分

•洩漏或公開個案隱私

•於媒體、網路或其他公示方式揭露
兒少姓名或其他不特定人足以識別
其身分之資訊

2萬-10萬

§141

◎ch.6 保護、安置及服務(一般規定)

•違反本法、性防法通報義務

6千-6萬

§147

6千-3萬

•規避、妨礙或拒絕訪視、調查、
評估及服務而無正當理由

§151

•對通報人予以解僱、降調、減薪、
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應享有之權
益，或其他不利處分而無正當理由

◎早療機構 ◎課照班(中心)
◎安置機構、團家

其他法律處罰額度與種類比較

• 未保密兒童及其法代、照顧者資料

3萬-15萬(限改+按次)

• 違反通報義務

1萬-5萬(限改+按次)

• 對通報人不利處分

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仍未改善
>>得令停招、停辦或廢止許可

• (人員)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

1萬-5萬

兒童托育服務法



罰則
09

• 對兒少不當行為
---情節輕微

---非情節重大

---情節重大

6千-6萬
+得公布姓名

§146

• 人員對兒童不當行為

6萬-60萬
並公布姓名及所屬機構

其他法律處罰額度與種類比較

§80教育輔導處置>>免罰
拒不完成者>>依§146處罰
>>依§154處1,200元-6千元

*家長/照顧者完成親職教育輔導>>免依
§146、§121處罰
>>§153※拒不完成處遇者，處3千-3萬，
得按次處罰

6萬-60萬
+並公布姓名

§121

幼照法

• 教保機構其他服務人員對幼兒不
當行為

• 區分情節重大、非屬情節重大

6萬-60萬
並公布姓名及所屬機構
6千-6萬
並公布姓名及所屬機構

◎ch.6 保護、安置及服務

兒童托育服務法



罰則
09

• 未經許可提供服務
◎早期療育
◎課照班(中心)
◎安置(機構)

令立即停辦
+6萬~30萬
+公布名稱、場所地址及
負責人

§123

• 未經許可即收托兒童

6萬-30萬，令停止收托
(拒不配合者>>按次處罰)
+公布場所地址、行為人
+通知兒少法代或照顧者

停辦、停業、歇業、解散、經撤銷
或廢止許可時>>應予兒少適當安置
或轉介，必要時得予接管

其他法律處罰額度與種類比較

§104

§124 • 未配合轉介安置或服務 6萬~30萬
+強制實施

• 未配合轉介收托兒童

6萬-30萬
+強制轉介

§138 • (非機構)自行收容兒少而無正當理由

3萬~15萬

• 未經許可提供居托服務
(處罰額度依是否具居托人員資格)

2萬-10萬，令停止收托+轉介
+得公布姓名

◎ch.7 安置資源及管理
◎早療機構適用
◎課照班(中心)適用

兒童托育服務法



罰則
09

• 機構有害兒少身心健康或發展
(§101Ⅰ第1~4款)

• 情節重大

• 致兒少死亡

6萬-60萬
+限改+按次處罰

應停辦
+公布機構名稱及負責人

20萬-100萬
+廢止許可
+公布機構名稱及負責人

§120

• 機構違反收托人數、規避檢查、
經輔導仍未改善

• 情節重大或處罰3次仍未改善

6萬-30萬
+限改+按次處罰

得令停招、停辦或廢止許可

§72機構經處罰鍰、令停招、停辦
或廢止許可，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應併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其他法律處罰額度與種類比較

§123Ⅱ 未立案機構準用

限期改善期間
不得增收新案

§133Ⅲ

◎早療機構
◎安置機構
◎課照班(中心)

◎ch.7 安置資源及管理

兒童托育服務法



罰則
09

• 機構管理有瑕(§101Ⅰ第5~11款，
如違反章程、財務管理或記錄不
全、規避監督等)或評鑑不合格

• 情節重大

• 拒不停辦或停辦期限屆滿未改善

限期改善
(未改善者處3萬~30萬+按次處罰)

得令停辦
+公布機構名稱

§133

• 機構違反收托人數、規避檢查、經輔導
仍未改善

6萬-30萬
+限改+按次處罰

得令停招、停辦或廢止許可

§72機構經處罰鍰、令停招、停辦或廢止許
可，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併公布其名稱
及負責人。

其他法律處罰額度與種類比較

限期改善期間不得增收新案Ⅲ

廢止設立許可

• 機構違反照顧比、團體保險、攝錄影資
料管理、人員管理等

•  情節重大或處罰3次仍未改善

3萬-30萬
+限改+按次處罰

◎早療機構
◎安置機構
◎課照班(中心)

◎ch.7 安置資源及管理

兒童托育服務法



罰則
09

•不當利用兒少為宣
傳、未公開捐贈或
利用捐贈為設立目
的以外行為

2萬-10萬

§141

◎ch.7 安置資源及管理

6千-3萬

•未保存照顧紀錄或
不實記載

§149
◎安置機構
◎早療機構適用

其他法律處罰額度與種類比較

• 違反攝錄影音資料保存規定

3萬-30萬(限改+按次)

得令停招、停辦或廢止許可

•  情節重大或處罰3次仍未改善

兒童托育服務法



罰則
09

•涉消極資格調查期間未停職

•未更換有消極資格人員

6萬-30萬

§126

5萬-25萬
•未於聘任、任用、進用或
運用前查詢消極資格

§131

◎兒童及少年服務相關人員
◎寄養家庭
◎課後照顧人員

兒童托育服務法

其他法律處罰額度與種類比較

• 涉消極資格調查期間未停止職務
• 未更換有消極資格人員

【相同】6萬-30萬(限改+按次)

得令停招、停辦或廢止許可

• 情節重大或處罰3次仍未改善

◎ch.8 消極資格及違法事件之調查處理

•僱用人或委任人未確認消極
資格致兒少遭受不當對待

◎兒童及少年工作者

• 未於聘僱前查詢消極資格

1萬-5萬(限改+按次)

• 情節重大或處罰3次仍未改善

得令停招、停辦或廢止許可



1. 明定本法兒少保護裁處權，納入教育、運動主管機關。
(§156)

2. 明定依法領取之補助、津貼或其他補助之權利，不得扣
押、讓與或供擔保，及新增得開立專戶之規定。(§161)

3. 配合兒童及少年安置機構設立許可規定(§100)之修正，明
定公營、公辦民營機構5年過渡期間。(§162)

4. 配合本法新增兒童及少年工作者消極資格與其僱用人、委
任人防治義務，為確保相關子法規定與業者溝通，裁罰
§131Ⅱ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165)

摘要

43

附則

第156條至第165條

10



摘要

44

刪除條文

條次 條文要旨 刪除理由

25 居家式托育服務管理

另以兒童托育服務法規定。

26 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

26-1 居家式托育人員消極資格

26-2 居家式托育人員同住之人消極資格

77 托嬰中心投保團體保險

77-1 托嬰中心裝設監視器

80 教育主管機關應設社工或專輔人員 教育部另以學生輔導法規定。

90 未登記居家式托育服務之處罰 另以兒童托育服務法規定。

106 非財團法人對外勸募之處罰 勸募行為回歸公益勸募條例管理。

110 18至未滿20歲者準用緊急安置等保護措施
可依家暴法、性防法提供緊急保護，對於脆
弱家庭提供協助。

116 課後托育中心改制 規範事項已逾其緩衝期間。



簡 報 結 束
謝 謝 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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